花蓮縣建築工程施工勘驗執行辦法
第1條、 花蓮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加強建築施工管理，特依花蓮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二十八條第三項訂定本辦法。
第2條、 建築工程必須申報勘驗部分，應檢附下列文件向本府申報，本府並得隨時赴現場勘驗之：
1、 建築工程勘驗申請書(附表一)。
2、 建造執照正本。
3、 建築工程勘驗檢查報告表(附表二)。
4、 建築工程勘驗查核報告表(附表三、四)。
5、 承造人之專任工程人員至現場查驗相片；土木包工業未置專任工程人員者，得以其負責人或工地主任代之。
6、 勘驗建築物全景及申報勘驗部分之相片(附表五)。
7、 監造人(技師)及專任工程人員工地現場查驗照片(附表六)。
8、 鋼筋（骨）材料相關強度及其材質證明文件（包含強度試驗報告、無輻射鋼筋證明及出廠證明）。
9、 前階段施工勘驗混凝土抗壓強度試驗報告、氯離子檢測報告及預拌混凝土品質保證文件。
10、 工程施工負責人員如有異動，承造人於該階段勘驗時，應檢具異動清冊(附表七)併同前項文件送本府備查。

前項工程施工負責人員包括下列人員：

1、 工地負責人：指承造人派駐工地實際負責執行業務之人，並就其負  責工程對外代表承造人。

2、 營造業法第三條第一項規定之專任工程人員、工地主任及技術士。

3、 監工人：指承造人派駐工地實際負責推動本工程各項施工作業之人。

4、 勞工安全衛生人員：指辦理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五條事項之人員。
第3條、 本府赴現場勘驗，以抽驗方式為之(附表八)，除依申報進行勘驗者外，應於勘驗前二日通知承造人，抽驗不合格者，應令其改善並得令其停工，改善部分應經監造人查核合格，始得繼續施工，改善資料應於下次勘驗時一併報本府備查。
抽驗時，承造人專任工程人員或土木包工業負責人應會同勘驗，同一年度累計達三次以上未會同勘驗者，依營造業法第六十一條規定處分。抽驗不合格，工地主任應予記警告一次。承造人專任工程人員及監造建築師各記點一次。同一年度記點次數累計達五次以，分別依營造業法第六十一條第一項及建築師法第四十六條規定懲。
第4條、 必須申報勘驗部分，經專任工程人員及監造人勘驗合格，未及申報而先行施工者，除依建築法第八十七條規定處罰外，承造人應於施工後七日內，由專任工程人員及監造人就未申報部分出具先行施作報告書(附表九、十)，送本府備查後，始得繼續施工或申領使用執照。
未經專任工程人員及監造人勘驗合格而先行施工或逾前項規定期限出具報告書者，應依各施工階段分別出具專業公會或團體辦理之安全鑑定報告書，送本府備查後，始得繼續施工或申領使用執照。

前項專業公會或團體之資格，包括建築師公會、土木技師公會、結構技師公會，或經政府核准立案，其組織章程中規定有鑑定業務項目之專業團體，其出具之安全鑑定報告書應含無輻射鋼筋及氯離子符合規定之證明事項。

第二項安全鑑定不合格者，起造人或承造人應立即停工，並提報安全補強計畫，如需辦理變更設計者，應即辦理之。無法補強者，依建築法第五十八條規定辦理。
第5條、 放樣勘驗應經本府現場勘查同意後，始得繼續施工(附表十一)。但本府未於申報日起三日內勘驗者，不在此限。末日為假日者順延一日。
放樣勘驗應填寫紀錄，並經第二條第一項第五款及第七款人員簽章後送本府勘查之。

放樣勘驗申報經縣府現場勘查同意後，方得於基地內從事打樁、擋土安全措施等工程。
第6條、 申報勘驗項目須先經專任工程人員檢查合格後，報請監造人查核，監造人查核發現未按圖施工時，應載於第二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之文件。

承造人於同一年度被記載未按圖施工累計達五次者，本府得分別依營造業法第六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五十六條規定懲處專任工程人員及承造人。
第7條、 本辦法所需書表文件格式，由本府另定之。
第8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施勘法（附表一）
	建築工程勘驗申報書
	Ｂ１４－１

	
	年月日

	1.依據建築法第56條規定, 承造人應會同監造人按時申報工程勘驗報告。第58條規定施工中主管機關認有必要時得隨時加以勘驗。
2.申報勘驗項目業經承造人及其專任工程人員會同監造人查核合格後申報。

	下開工程業於  年  月  日開工，確依核准圖樣施工。

此致                      eq \o(\s\up 11(縣),市)政府 eq \o(\s\up 11(建設局),工務局 )
承造人                       印         負責人                     印 

	【1.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
【執照字號】         字第          號

	【2.起造人】
【姓名】                       　    　     【法定代表人】　　　　 　　　　
【電話】                                    【傳真或e-mail】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或扣繳單位統一編號】
【通訊處】        縣（市）    鄉(鎮、市、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室）

	【3.承造人】
【營造業名稱】              印              【統一編號】
【負責人】                簽章                                          
【登記等級字號】                            【電話】          【傳真或e-mail】
【營業地址】      縣（市）    鄉(鎮、市、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室）
【專任工程人員】            簽章            【證書字號】
【工地主任】                簽章            【證書字號】

	【4.監造人】
【姓名】                    簽章            【開業證書字號】
【事務所名稱】                印            【電話】          【傳真或e-mail】
【事務所地址】    縣（市）    鄉(鎮、市、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室）                       

	【5.建築地址】
【所屬行政區】                              【郵遞區號】
【地號】          縣（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號等   筆
【地址】          縣（市）    鄉(鎮、市、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6.申報勘驗項目】



	【掛號日期】            年   月   日          


註：1.粗框部分申請人免填。

2.標示「印」者請用印，標示「簽章」者請簽名及蓋章。

3.公有新建建築物之總工程造價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者，應於申報一樓樓板勘驗時，檢附合格級以上候選綠建築證書。

4.公有新建建築物總工程造價新臺幣二億元以上，且建築使用類組符合「公有建築物申請智慧綠建築標章適用範圍表」規定者，於申報一樓樓板勘驗時，應同時檢附合格級以上候選綠建築證書及候選智慧建築證書。
施勘法（附表二）

建築工程勘驗檢查報告表
	 eq \o(\s\up  8(建),\s\do  4(雜))照號碼
	    　　 　字第　　　　   號
	查 核 時 間
	年月日時

	申報勘驗部分
	
	檢查完成時間
	年月日時

	
	
	查 核 總 結
	 □合格   □不合格

	
	查  驗  項  目
	查驗結果
	備 註

	一
	施工進度                           (本項必填)
	
	

	二
	建造執照列管事項
	
	

	三、按設計圖說施工
	（1）放樣
	1.建築線依指示（定）圖現場引測無誤
	
	

	
	
	2.基地施工標高引測無誤
	
	

	
	
	3.公共設施位置與實測圖標示相符
	
	

	
	
	4.建物按設計圖於現場放樣無誤
	
	

	
	
	5.使用基地與起造人指界之（複丈）位置相符
	
	

	
	良

 (2)地質改
	1.地質改良工程採用工法依設計圖說施作相符
	
	

	
	
	2.改良效果符合施工規範要求
	
	

	
	 (3)基礎
	1.地下室開挖方式及安全措施與設計圖說相符
	
	

	
	
	2.安全監測系統與設計圖說相符
	
	

	
	
	3.基樁施作與設計圖說相符
	
	

	
	(4)模板
	1.斷面尺寸符合設計圖說要求
	
	

	
	
	2.樑、版構件部位模板之預拱與施工規範相符
	
	

	
	
	3.支（斜）撐材之確實施作
	
	

	
	(5)混凝土
	1.混凝土配比符合設計圖說要求
	
	

	
	
	2.坍度設計符合設計圖說要求
	
	

	
	（6）鋼筋
	1.鋼筋號數、根數及間距與設計圖說相符
	
	

	
	
	2.續接之位置、長度與設計圖說相符
	
	

	
	
	3.鋼筋之保護層厚度與設計圖說相符
	
	

	
	
	4.箍筋號數、形式與間距與設計圖說相符
	
	

	
	
	5.樑、柱、版鋼筋錨定長度與設計圖說相符
	
	

	
	
	6.隔件或墊塊與設計規範相符
	
	

	
	（7）鋼骨
	1.桿條材質與設計圖說相符
	
	

	
	
	2.高拉力螺栓、錨定螺栓及剪力釘之規格、尺寸

與設計圖說相符
	
	

	
	
	3.構件上螺栓接合之孔數、孔徑及間距與設計圖

說相符
	
	

	
	  雜項工作（8）基地環境
	
	
	

	
	（9）其它
	
	
	

	四、材料規格及品質
	鋼筋
	1.已辦理強度試驗（正本）
	
	

	
	
	2.已確認鋼筋無輻射（得為影本）
	
	

	
	
	3.已檢附出廠證明（得為影本）
	
	

	
	鋼骨
	1.已確認鋼骨無輻射（得為影本）
	
	

	
	
	2.已檢附出廠證明（得為影本）
	
	

	
	混凝土
	1.已辦理強度試驗（得為影本）
	
	

	
	
	2.已辦理氯離子檢測（得為影本）
	
	

	
	
	3.已檢附預拌混凝土品質保證文件
	
	

	五、勘驗檢查簽章
	工地負責人

（簽章）
	專任工程人員

（簽章）
	工地主任

（簽章）
	監工人

（簽章）

	附   註
	一、混凝土以前一次申報勘驗部分之試驗報告文件申報。

二、無輻射鋼筋證明書為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90年12月14日（90） 會輻字第0023320號函規定應檢附之「無輻射污染證明書」。

三、氯離子檢測證明書為內政部84年10月18日台84內營字第8480533號函規定檢附之「預拌混凝土品質保證書」及88年7月29日台88內營字第8806974號函訂之「建築物新拌混凝土氯離子含量檢測報告單」。

四、強度證明文件應為中華民國國家認證合格實驗室（CNLA，TAF）出具之測試報告。

五、材料規格、品質及強度證明文件，應以單一文件表示並臚列於本表後。

六、承造人未完整提出本表前，監造人應不予查核。

七、同一年度承造人未按圖施工累計被記載達五次者，本府得依營造業法第六十一條規定懲處專任工程人員及承造人。

八、材料規格及品質相關材料檢測證明文件須經工地負責人及專任工程人員簽章。

九、本表由承造人填寫。




施勘法（附表三）

建築工程勘驗查核報告表（一）

	 eq \o(\s\up  8(建),\s\do  4(雜))照號碼
	    　　 　字第　　　　   號
	查核登記碼
	

	
	
	查 核 日 期
	  年  月  日  時  分

	開工日期
	年  月  日
	竣 工 日 期
	 年  月  日
	查核完成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申報勘驗項    目
	
	查 核 總 結
	   □合格     □不合格

	區分
	查　核　及　監　督　項　目
	查核結果
	辦　　理　　情　　形
	備   註

	
	
	合格
	不合格
	
	

	一、
	承造人之工程施工進度查核
	
	
	
	

	二、
	建造（雜項）執照列管事項查核
	
	
	
	

	三

、

按

設

計

圖

說

施

工
	1.放樣工程
	
	
	
	

	
	2.地質改良工程
	
	
	
	


	
	3.基礎工程
	
	
	
	

	
	4.模板工程
	
	
	
	

	
	5.混凝土工程
	
	
	
	

	
	6.鋼筋（鋼骨）工程
	
	
	
	

	
	7.基地環境雜項工程
	
	
	
	

	
	8.其他
	
	
	
	

	四、材料規格及品質
	鋼　　筋
	1.強度試驗報告書
	
	
	
	

	
	
	2.無輻射鋼筋證明書
	
	
	
	

	
	
	3.出廠證明書
	
	
	
	

	
	混 凝 土
	1.強度試驗報告書
	
	
	
	

	
	
	2.氯離子檢測報告書
	
	
	
	

	
	
	3.品質保證文件
	
	
	
	

	                                                           □是   

五、結構專業工程部分依法應交由依法登記開業之專業技師辦理部分   已交由專業技師辦理。

□否   

	六、查核簽章

【監造建築師】                       簽章 


註：1.結構專業工程部分依法應交由依法登記開業之專業技師辦理部分是否已交由專業技師辦理欄位，應依建築法第十三條規定辦理。如未填載建築工程勘驗查核報告表（二）者，

      應提交由專業工業技師負責辦理之證明文件。

2. 填載建築工程勘驗查核報告表(二)者，表(二)查核及監督項目之查核結果已填載者，表(一)該項目欄位得免再填載。

3. 本表請併同建築工程勘驗申請書檢附之。

4. 材料規格及品質相關材料檢測證明文件須經監造人簽章。

5. 本表於承造人提出完整「建築工程勘驗檢查報告表」後，由監造人查核並註記本表。

施勘法（附表四）

  建築工程勘驗查核報告表（二）

	依據建築物結構與設備專業工程技師簽證規則：

第十條  依本規則辦理之建築物結構與設備專業工程，其施工必須勘驗部分，應由各該專業技師查核簽章，並依建築法令由承造人會同監造人按時申報，始得繼續施工或報請竣工查驗。

第十一條專業技師辦理簽證業務時，應與建築物起造人及設計人或監造人訂定書面契約。

	 eq \o(\s\up  8(建),\s\do  4(雜))照號碼
	    　　 　字第　　　　   號
	查核登記碼
	

	
	
	查 核 日 期
	  年  月  日  時  分

	開工日期
	年  月  日
	竣 工 日 期
	 年  月  日
	查核完成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申報勘驗項    目
	
	查 核 總 結
	   □合格     □不合格

	區分
	查　核　及　監　督　項　目
	查核結果
	辦　　理　　情　　形
	備   註

	
	
	合格
	不合格
	
	

	一、按設計圖說施工
	1.地質改良工程
	
	
	
	

	
	2.基礎工程
	
	
	
	

	
	3.模板工程
	
	
	
	

	
	4.混凝土工程
	
	
	
	

	
	5.鋼筋（鋼骨）工程
	
	
	
	

	
	6.其他
	
	
	
	

	二、材料規格及品質
	鋼　　筋
	1.強度試驗報告書
	
	
	
	

	
	
	2.無幅射鋼筋證明書
	
	
	
	

	
	
	3.出廠證明書
	
	
	
	

	
	混 凝 土
	1.強度試驗報告書
	
	
	
	

	
	
	2.氯離子檢測報告書
	
	
	
	

	
	
	3.品質保證文件
	
	
	
	

	三、查核簽章　　

【專業技師】                         簽章             【登記號碼】


註：

1.查核簽章欄位之專業技師，係指依建築物結構與設備專業工程技師簽證規則第四條規定，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許可公告之技師。

2. 本表於承造人提出完整「建築工程勘驗檢查報告表」後，由技師查核並註記本表。

施勘法（附表五）

勘驗建築物全景及申報勘驗部分現場查驗相片

   建（雜）造執照：       字第           號 勘驗部分：                       

	建築物全景照片
	日期：   

	
	說明：

	現場查驗照片   
	日期：   

	
	說明：

	註：

1.照片應完整表達施工進度、防護措施及告示牌。

2.本表由承造人填製。


施勘法（附表六）

監造人(技師)及專任工程人員工地現場查驗照片
  建（雜）造執照：       字第           號 勘驗部分：                    

	現場查驗照片   
	日期：     

	
	說明：

	現場查驗照片   
	日期：     

	
	說明：

	註：

1.拍攝時監造人(技師)及專任工程人員應立於當次申報樓層面。

2.本表由承造人填製。


施勘法（附表七）

建築工程施工負責人員異動清冊
	起   造  人
	
	執 照 號 碼
	

	施 工 地 點
	
	開 工 日 期
	    年    月   日

	

	
	專任工程人員
	工地負責人
	工地主任
	勞工安全

衛生人員
	監工人
	技術士

	原  施  工  人  員
	姓   名
	
	
	
	
	
	

	
	證照字號

（統一編號）
	
	
	
	
	
	

	
	地    址
	
	
	
	
	
	

	
	連絡電話
	
	
	
	
	
	

	變 更 後 施 工 人 員
	姓    名
	
	
	
	
	
	

	
	證照字號

（統一編號）
	
	
	
	
	
	

	
	地    址
	
	
	
	
	
	

	
	連絡電話
	
	
	
	
	
	

	承造人
	                                            簽章（公司大小章）

	附註
	1.工地負責人：為承造人派駐工地實際負責執行業務之人。

2.監工人：為承造人派駐工地實際負責推動本工程各項施工作業之人。

3.工地主任：為營造業法第三條第一項第十款及第三十一條規定之人。

4.技術士：為營造業法第三條第一項第十一款規定之人。

5.勞工安全衛生人員：為辦理勞工安全衛生組織及自動檢查辦法第五條事項人員。

6.承造人及承造人之專任工程人員變更，應分別依建築法第五十五條及營造業法第四十條向本府申請變更。

7.本表於工程施工負責人員異動之該階段申報勘驗。由承造人併同申報勘驗文件向本府報備。


施勘法（附表八）

建築工程抽驗紀錄表
	建（雜）照號碼
	字第       號
	抽 驗 日 期
	年    月    日

	申報勘驗部分
	
	勘驗抽檢項目
	

	抽檢情形及結果
	

	
	  勘 驗 總 結： □ 合 格   □ 不 合 格

	與勘人員簽名
	承   造   人

（工地負責人）

（簽名）
	專任工程人員

（簽名）
	監造人

（簽名）
	主管建築機關

（簽名）

	附 註
	1.抽驗項目應詳實記載：如某一位置之樑鋼筋（例：A棟B1樑）

2.如抽檢部分未按圖施工，抽驗情形及結果欄應詳實記載未按圖施工情形；如按圖施工，則得僅記載「符合」。

3.勘驗總結合格者，同意施工；不合格者，由承造人先行改善完成，檢附改善前中後照片，並於承造人改善完成欄簽章後，交監造人查核。監造人確認改善完成並於監造人查核欄簽章後，報主管機關後繼續施工。

4.相關人員未會同或抽驗不合格依本辦法第3條規定辦理。

5.本表由主管建築機關人員填寫。承造人簽名得由工地負責人代之。
6.不合格時，由承、監造人分別於改善及查核完成後於下面欄位簽章。

	承造人改善完成

(日期、簽章)
	監造人查核完成

(日期、簽章)


施勘法（附表九）

建築物未申報勘驗先行施作報告書(承)
一、本公司承造       字第      號建（雜）造執照                         新建工程（花蓮縣       鄉鎮        段         小段          地號，地下    層、地上    層）。 

二、未申報勘驗部分工程進度：                                            
施 工 （灌 漿） 日  期：                                            
三、本工程未依建築法相關規定申報進度勘驗即先行施作，惟確實依建造執照核准圖說施作，經專任工程人員勘驗合格，安全無虞，請惠予登錄勘驗進度。

此致

花蓮縣政府

【承  造  人】
營造業名稱：

（蓋營造業章）
負  責  人：
（蓋負責人章）
工地負責人：
        （簽名）
專任工程人員：
        （簽名）
公 司 地 址 ：

附註：本表由承造人填寫，併同附表十「建築物未申報勘驗先行施作報告書(監)」申報。

施勘法（附表十）

建築物未申報勘驗先行施作報告書(監)
一、本事務所監造      字第      號建（雜）造執照                         新建工程（花蓮縣       鄉鎮        段         小段          地號，地下    層、地上    層）。
二、未申報勘驗部分工程進度：                                            
施 工 （灌 漿） 日  期：                                            
三、本工程未依建築法相關規定申報進度勘驗即先行施作，惟確實依建造執照核准圖說施作，經監造人勘驗合格，安全無虞，請惠予登錄勘驗進度。

此致

花蓮縣政府

【監造人】

建築師
（簽名）
事務所名稱：            建築師事務所
（蓋事務所章）
執業所址：

附註：本表由監造人填寫，併同附表九「建築物未申報勘驗先行施作報告書(承)」申報。
施勘法（附表十一）

                  建築工程放樣勘驗紀錄表
	建（雜）照號碼
	  字第        號
	勘 驗 日 期
	年    月    日

	勘   驗   項   目
	勘    驗    結    果

	
	符合
	不符合
	補充說明

	一、現場無先行動工
	
	
	

	二、建築基地鑑界成果
	
	
	□檢附鑑界成果圖□起造人指界

	三、現場放樣
	
	
	

	四、現場設置安全圍籬及告示牌
	
	
	

	五、現場使用道路且依規定申請
	
	
	

	勘驗總結
	□ 同 意 施 工     □ 不 同 意 施 工

	備

註
	

	勘驗人員簽名
	起造人


	承造人

（工地負責人）


	專任工程人員

（土木包工業負責人）

	監造人


	主管建築機關


	附註
	1.勘驗結果不符合者，第一項應依花蓮縣建築工程施工勘驗執行辦法第四條辦理完成，其餘各項完成後方可繼續施工。

2.建物興建除顯無越界之虞者得由起造人於現場指界並簽章負責外，其餘案件需檢附鑑界成果圖正本。已檢附成果圖者，起造人欄免簽名。

3.前項檢附鑑界成果圖者，如係數筆土地一次申請鑑界、分次申請放樣勘驗，首次申請需檢附正本，其餘得以影本代之。

4.本表由主管機關人員填寫。勘驗人員應於簽名欄簽章並註明日期。承造人得由工地負責人代之。




